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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杭州园林 股票代码 3006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伍恒东 廖丰羽 

电话 0571-87980956 0571-8798095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 136 号西

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 136 号西

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 

电子信箱 zqb@hzyly.com zqb@hzyl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4,565,258.03 131,527,606.34 -2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72,540.44 12,538,472.48 -24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0,524,782.35 9,276,448.52 -32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37,224.13 -35,219,644.95 5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2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2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2.32% -5.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24,879,842.48 1,091,699,518.23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3,887,672.16 540,028,035.34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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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39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葛荣 境内自然人 8.13% 10,768,622 8,076,466 不适用 0 

杭州园展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8% 10,435,100 0 不适用 0 

何韦 境内自然人 6.93% 9,176,339 6,882,254 不适用 0 

吕明华 境内自然人 5.88% 7,791,645 5,843,733 不适用 0 

周为 境内自然人 4.39% 5,809,900 0 不适用 0 

杭州鸿园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9% 5,022,000 0 不适用 0 

俞丽娟 境内自然人 3.75% 4,965,070 0 不适用 0 

童存志 境内自然人 2.26% 2,999,195 2,249,396 不适用 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1.97% 2,612,000 0 不适用 0 

郑文 境内自然人 1.82% 2,41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吕明华、何韦、葛荣、童存志为一致行动人，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上述股东中吕明华、何韦、葛荣、童存志、周为、李勇、郑文分别持有杭州

园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39%，合计持有杭州园展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股权比例为 9.73%，上述 7 名股东通过杭州园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合计为 0.77%。除此之外，公司前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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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对外投资相关事项 

1、公司参股公司杭州万林数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因战略发展需要，拟实施境外上市计划，为了支持万林数链境外上

市工作，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拟境外上市》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4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拟境外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5）。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万林数链上市事项有序推进中。 

2、报告期内，上海鑫英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意向收购公司参股公司颉丸动漫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经协商，公司同意将所持有颉丸动漫 5%股权转让给上海鑫英荟，转让价格为 5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

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二）诉讼、仲裁等事项 

1、2021 年公司就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湿地公园项目《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终止涉及的完成工作量及费用等问题，

向惠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本事项已经惠州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并裁决相关被申请人向公司及共同申请人支付

勘察设计费 9,523,246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1,691,55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补偿律师费 440,000 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5 月 26 日、2024 年 5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仲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收到上

述全部款项。 

2、2024 年 1 月，公司收到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洪住建撤罚决字[2024]第 1 号），撤销

了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洪住建罚字[2022]109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截至本报

告期末，公司前期缴纳的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金额合计为 1,439.82 万元，已全额退还公司。 

3、2024 年 2 月，公司收到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立案通知书》（洪住建立通字［2024］第 022 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案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配合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调查工作。 

（三）子公司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汇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为拓展业务渠道、强化平台竞争力，与杭州盛萧环境建设有

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杭园生态环境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汇泽设计出资

700 万元，持股比例 70%，主营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城市公园管理等。截至本报告期末，杭园生态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明华  

2024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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